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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发挥着力解决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解决困难职工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依据《北京市总工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北京市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做好送温暖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京工办发〔2019〕46号）和《北京市总工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北京市工会困难职工帮扶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京工办发〔2021〕17号）文件精神，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海淀区总工会临时应急救助资金（以下简称临时救助资金）主要用于海淀区在职职工本人及其配偶或与其共同居住并存在抚养（赡养）关系的父母、子女因重大疾病医疗、突发重大意外事故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一年内给予一次性临时应急救助。
 
第二章  临时救助资金设立
       
第三条  临时救助资金来源为海淀区总工会送温暖工作经费。
第四条  海淀区总工会成立临时应急救助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负责临时应急救助相关具体工作。
办公室主任：海淀区职工服务中心主管主席
成      员：职工服务中心相关工作人员

第三章 临时救助内容及标准

第五条  临时救助资金申请人原则上为海淀区总工会所属工会会员。
第六条  救助范围
（一）在档困难职工家庭
（二）会员本人及其配偶或与其共同居住并存在抚养（赡养）关系的父母、子女罹患重大疾病、突发重大意外事故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失，而出现生活困难的。
第七条  救助项目 
（一）重大疾病应急救助
职工本人及其配偶或与其共同居住并存在抚养（赡养）关系的父母、子女一年内经医疗保险、职工互助保险报销后，自付医药费总额仍超过家庭年总收入的，依据职工本人当年自付医药费用金额，经审核后，给予相应救助。救助标准如下：
医药费自付部分减去医疗保险、企业补充医疗保险、职工互助保障等赔付后，再根据不同阶段给与不同比例的救助，以实际自付金额划分救助标准如下：（单位：万元）
	医药费自付额
	2≤￥＜5
	5≤￥＜8
	8≤￥＜10
	￥≥10

	救助比例
	15%
	20%
	25%
	30%


本单项根据医药费自付额比例，年度最高救助金额为5万元。
（二）突发重大意外事故应急救助 
职工本人及其配偶或与其共同居住并存在抚养（赡养）关系的父母、子女因突发重大意外事故造成家庭重大生命和财产损失，依法享受有关部门经济补偿后，本人或家庭仍有较大损失和特殊困难的，依据其财产损失程度和身体伤残程度，给予2000-50000元的一次性应急救助金，以保障其基本生活。救助标准如下：
　　1.家庭直接经济损失在10万元以下的，视家庭困难程度给予2000-10000元救助； 
　　2.家庭直接经济损失在10万元（含）以上的，视家庭困难程度给予10000-50000元救助； 
（三）其他救助项目
1.对于外地来京务工人员，不能准确核实其家庭情况，但急需救助的，视困难程度给予一次性救助金1000-5000元。
2.对于农民工讨薪过程中，发生生活困难的情况，视困难程度给予一次性救助金1000-5000元。
3.经海淀区总工会临时应急救助办公室按照相关程序认定需要帮扶救助的其他事项或开展的其他项目，救助内容和标准经海淀区总工会党组会审议决定。

第四章 不列入救助的范围及情况

第八条  由于下列原因致使职工本人和家庭造成经济困难的，不予受理。
（一）因个人原因，在国（境）外、港澳台地区以及非医疗保险定点医院治疗和自购药物所发生的医疗费。
（二）因法院判决承担经济责任造成的困难。
（三）因违法、违纪、违章、斗殴、酗酒、吸毒、自杀、自残等行为致伤、致残、致病、致死的。
（四）申请救助职工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成员无正当理由未就业的。
（五）不提供有关证明材料或不接受调查核实，以及欺骗、提供虚假情况，更改证明材料的。
（六）海淀区总工会临时应急救助办公室认为不应受理的其他情形。

第五章 救助资金申报

第九条  救助资金的申请与审批
（一）凡符合本办法救助条件的职工家庭，可向所在单位工会提出救助申请。夫妻二人均为工会会员的，原则上应由受救助者本人所在单位进行申报。职工家庭成员只能由一人申请救助，不得重复申请。
[bookmark: OLE_LINK1]（二）申请救助职工须填写《海淀区工会系统临时应急救助情况登记表》，同时提交以下证明材料（申请表及证明材料均一式两份）：
1.申请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工会会员卡复印件，患者为家庭成员的，还需提供亲属关系证明，如户口本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
2.职工所在单位相关部门开具的本人月收入和家庭月均收入证明。
3.经职工本人签字的救助申请。
4.申请救助，需提交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复印件、本人医药费票据复印件（必须包含总费用及自付部分费用）。
5.职工所在工会出具的情况核实证明。
（三）对于外地户口并具有工会会员身份的职工（含农民工）如申请临时应急救助，申报单位需派专人审核签章后，在上报材料中附上职工家庭情况说明并加盖公章。
（四）经所在单位工会和所属二级工会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工会主席签字并提出审核意见，加盖单位工会章后，连同相关证明材料一并报送至海淀区职工服务（帮扶）中心。
（五）临时应急救助办公室将审核后的申报材料报职工服务中心主任办公会审议。经审议救助金额（单人）大于等于20000元的，须上报海淀区总工会党组会审议通过后发放。
（六）救助资金的发放与领取
 1.救助金原则上通过银行渠道发放，受助人须提供准确的本人京卡卡号及开户行信息，受助人所在工会核实后报海淀区总工会，通过北京银行发放救助金。
2.受助人领取救助金时，须填写《海淀区总工会救助金发放凭证》，并在凭证“领款人”处签名，发放凭证的“受助原因”栏应根据受助人实际情况填写“重大疾病、重大事故”等原因，受助人无法签名的，可由直系亲属代签。受助金领取人应将救助金发放凭证提交受助人所在工会。由单位（工会）代发的，工作人员应在“经办人”处签名。发放凭证由海淀区总工会收回保管。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条  如发生因申报单位审核不细，或伪造申报材料骗取救助金的行为，海淀区总工会将追究申报单位的相关责任人责任，追讨救助金。对于已经触犯法律的，由申报单位的相关责任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海淀区总工会临时应急救助办公室负责解释。
[bookmark: _GoBack]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北京市海淀区总工会党组第35次党组会议审议通过，于2025年10月23日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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